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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政策法规

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
之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
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携手
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省
旅游景区协会、省新华书
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石化吉林石油分公司共
同发起“惠师行动”，营造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推
动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活动期间，教师持有效
教师资格证书可享受以下
优惠政策。
“惠师行动”项目一：

观影免门票。省电影
发行放映协会特别策划在
吉视影城、中影巨幕、吉影
新动力影城等52家影院开
展“惠师行动致敬师恩”免
费观影活动。活动时间为
8月10日至9月15日。
“惠师行动”项目二：

景区免门票。省旅游
景区协会精心组织在长白
山景区、净月潭景区、长春
伪满皇宫等20个知名景区
开展“绿色之旅 感恩师恩”
免门票。活动时间 8 月 10
日至9月15日。
“惠师行动”项目三：

购书优惠。省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在全省56家
直营书店推出“书香伴师行
智慧润心田”购书优惠活

动。重点党政读物、社会科学及少儿读物等均享
7折优惠，其他非图书类产品享8.5折优惠。活动
自8月10日起至10月10日。

“惠师行动”项目四：
汽车加油优惠。中国石化吉林石油分公司

在旗下加油站开展“能源助力 美好生活”优惠
活动。教师可享受汽油当日挂牌价格92#汽油
立减0.30元/升、95#汽油立减0.40元/升、98#
汽油立减0.50元/升的优惠政策，还可同步参与

“年货节、车友节、酒水节、易享节”等多项活
动。活动时间贯穿全年。 据（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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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发改委和省司法厅发布《关于
调整和规范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
知》，对公证服务收费项目的价格管理方式、
规范收费标准等方面进行调整，同时完善收
费减免政策，于7月1日起实施。

调整公证服务收费项目的价格管理方
式

本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
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
指导意见》相衔接的原则，将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严格限定为关
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中的“证明文书类
公证服务收费”“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服
务收费”。

除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中的“证明
文书类公证服务收费”和“证明法律事实类
公证服务收费”以外的公证服务收费项目，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其收费标准由公证机
构按照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主制
定。

规范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

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
导意见》规定，结合成本调查，对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进行
规范调整。此收费标准为最高上限收费标
准，各执收单位可在此基础上向下浮动执
行，下浮幅度不限。

完善公证服务收费减免政策
对 80 岁及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

证，免收遗嘱公证服务费用。
对低保户、重度残疾人办理附件中公证

服务项目的，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得低
于50%。

对于与领取抚恤金、劳工赔偿金、救济
金、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与公益
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证明赡养、抚养、扶养
协议的公证事项，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
得低于20%。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低收入、高龄老

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办理公证事项的，可
适当减免公证服务费用。

实行收费公示制度
公证机构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公证服

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投诉举报电话等信
息，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各公证机构应建立科学规范的财务管

理制度，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收费项目
建立独立统计台账，不得与机构其他收费项
目混合管理。公证机构应严格按照收费项
目规定名称填写“公证申请表”，并依法开具
税务发票，主动接受发展改革、司法行政和
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其他规定
本通知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吉

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和
规范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同时
废止。

据（吉林省人民政府网）

省发改委 省司法厅：

调整和规范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若干措施及实施细则政策解读新闻
发布会，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决策部署，省
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近日，
经省政府同意，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联合印发了《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
实施细则（暂行）》等 6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新政策围绕稳就业、缓就业、促
创业、优服务、强保障等方面，提出实施“十大
行动”、30条具体措施。

实施“乐业吉林”援助行动，着力拓展就业
容量，打造促进就业的“稳定器”。主要举措包
括4项：一是稳定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等公共岗位招录招聘规模，归集市场化岗位
20万个。二是对毕业年度留吉来吉就业回吉
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
进一步明确，对在毕业年度内的全日制博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
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在吉林省行政区域
内就业，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里不包括县市区
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和事
业单位考录人员），按博士研究生每月 2500
元、硕士研究生每月1500元、本科生每月1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期限不超过 24个月。三
是按规定给予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一定数额
的社会保险补贴。四是对到基层、边境县就业
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实施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

实施“筑梦吉林”引航行动，着力应对缓就
业趋势，打造纾解压力的“缓平台”。主要举措
包括 5项：一是加强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建设，
每年计划吸纳 8000名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入驻（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
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

学历留学人员）。《实施细则》规定，对入驻实训
中心的高校毕业生，提供“1131×N”服务，即 1
次政策咨询、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信息、1次
培训或见习机会、提供多次服务。同时，按规
定给予每人每月 1500元补助，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二是加大就业见习力度，每年开发就业
见习岗位至少1万个，对见习单位给予带教补
贴。三是扩大科研助理规模，全省每年开发科
研助理岗位至少5000个。对与省内部属和省
属高校（含民办高校）、科研院所签订科研助理
岗劳务协议（或劳动合同），聘任为全时在职在
岗科研助理的毕业年度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每人每月给予 1000
元补贴，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四是鼓励引导
高校毕业生继续深造，每年考试招录研究生、
专升本、第二学位至少3万人。五是对符合政
策的困难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 1500元一
次性求职补贴；学习期间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
的高校毕业生，给予8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

实施“创响吉林”扶持行动，着力鼓励自
主创业，打造支持创业的“催化剂”。主要举
措包括 5项：一是提高创业补贴标准，对毕业
3 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
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
学历留学人员，首次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注
册创办小微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从事个
体经营，并且正常运营 1年以上带动就业 3人
（含本人）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
予 5万元创业补贴，正常运营 3年以上的再给
予 5万元创业奖补。二是对符合条件的高校
毕业生创业者，可申请个人最高 30 万元、合
伙创业最高 4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给
予贴息。三是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从事个
体经营的，按规定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
纳的有关税额。四是对毕业 3年内自主创业
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五
是强化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建设，按

规定给予每个服务站 10 万元资金扶持。择
优扶持一批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团队，可给予
最高 50万元资金资助。

实施“筑巢吉林”安居行动，着力解决“就”
有所居，打造安心舒心的“落脚地”。主要举措
包括 3项：一是落实“求职一张床”供给，建设

“吉心驿站”，对异地求职高校毕业生，提供最
长 1年免费入住。二是强化“就业一间房”扶
持，对毕业年度内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
等学历留学人员，在省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
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1年及以上劳
动（聘用）合同或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按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博士每人每月2500元、
硕士每人每月 1500元、本科每人每月 1000元
标准发放补贴，期限不超过 24个月。三是提
供“成家一套房”保障，对毕业5年内在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
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在省内各类
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
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1
年及以上劳动（聘用）合同或灵活就业、自主创
业，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2024年 4月
22日起，在吉林省首次购买商品房。按照博
士研究生8万元、硕士研究生5万元、本科生3
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

实施“活力吉林”援企行动，着力支持企业
发展，打造惠企利民的“助推器”。主要举措包
括2项：一是继续实施稳岗返还和阶段性降低
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和扩
大就业岗位。二是按规定给予中小微企业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给予小微企业社保补贴。

实施“展翅吉林”赋能行动，着力提升各项
技能，打造就业优势的“升级版”。主要举措包
括2项：一是对毕业年度及离校２年内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马兰花”

创业培训并给予补贴。二是对企业新招用毕
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的，按
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实施“起航吉林”帮扶行动，着力优化就业
服务，打造精准对接的“中转站”。主要举措包
括 2项：一是开展“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
业生专场活动”等专项招聘活动，全年预计举
办 3000场左右。依托“96885吉人在线”平台
实时发布招聘信息，提供全天候“指尖服务”。
二是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
坚行动，建立实名制台账，实现全覆盖联系、

“一对一”服务。
实施“才聚吉林”引智行动，着力吸引域外

人才，打造人才集聚的“强磁场”。主要举措包
括 2项：一是精准组织域外引才，有针对性开
展高校毕业生“点对点”现场招聘、校园招聘，
每年至少 30场。二是组织本硕博吉林行，组
织省外高校毕业生来吉回吉开展座谈、考察及
招聘等活动，每年至少20场。

实施“魅力吉林”宣传行动，着力宣传吉林
发展优势，打造建设家乡的“好声音”。主要举
措包括 2项：一是举办“创业奋斗、就在吉林”
宣传推介活动。二是举办最美留吉就业创业
高校毕业生选树活动，挖掘一批我省基层工作
高校毕业生典型，以及留吉回吉来吉就业创业
示范人物，营造关心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的良好氛围。

实施“就在吉林”保障行动，着力强化组织
保障，打造维护毕业生权益的“主心骨”。主要
举措包括 3项：一是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会
商机制、指导督导机制确保工作落实落地。二
是推进“码上办、掌上办、网上办”，全面实现高
校毕业生专业技能、岗位意愿和企业需求数字
化推送。三是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清理整
顿，加强招聘行为监管，着力维护高校毕业生
就业合法权益。

据（中国吉林网）

我省“十大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日前，全国养老服务监管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
我国养老服务监管政策制度体系
逐步健全，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
作经验不断积累。同时，要高度
重视养老服务快速发展带来的新
挑战，推动养老服务监管工作再
上新台阶。会议要求，积极探索

“互联网+监管”模式，探索新技

术运用，为养老服务监管赋能。
会议强调，要聚焦质量安

全、从业人员、养老资金、运营秩
序、突发事件应对等重点领域，
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加
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专业技
能教育，不断加强养老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依法从
严惩处欺老、虐老行为，进一步

筑牢养老服务安全底线，推动养
老服务机构提质升级。

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养老
服务法治建设，针对重点领域和
新兴业态逐步补齐制度短板，确
保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一步
建立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机制，深化养老机构信用监管试
点，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各

地民政部门要做好工作力量统
筹调配，着力提高监管人员能力
素质，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和规范
化水平，推动监管资源力量向基
层倾斜、向一线下沉。要把监管
工作融入养老服务工作全过程、
全领域，履行好民政部门行业管
理责任，压实养老服务机构主体
责任。 据（农民日报）

民政部：

积极探索养老服务“互联网+监管”模式


